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 2018 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4,092,755,515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4,300,509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68,455,006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2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20 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 751,953,092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8.482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
出席表决），代表股份 681,278,345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454%；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70,674,747 股，占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7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议案，须

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福州德元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747,177,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3649％； 反对 4,775,7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3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2,755,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3.8402％；反对 4,775,7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5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苏州骁竣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747,177,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3649％； 反对 4,775,7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3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2,755,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3.8402％；反对 4,775,7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5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46.13 亿

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4.6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837.31 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
额为 78.72 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062.16 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广西金

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金川阳光城”）接受天津鼎晖弘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弘健投资”）提供的 2 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3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广西金川阳光城 98.16%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全资子公司南
宁利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利腾源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
押，公司对广西金川阳光城该笔融资提供 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
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 年 4 月 22 日和 2020 年 5 月 1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

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1,50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20.85 亿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实际
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
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 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26 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27,188.328912 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五）注册地点： 南宁市邕宁区银峰路 36 号水产畜牧培训中心大楼四楼 36-

82 号房；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正隆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73.56%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高校后勤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4.6%股权，
天津鼎晖弘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84%股权。

广西金川阳光城系本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1,132.80 881,385.10
负债总额 946,490.70 772,564.27
长期借款 139,210.00 129,410.00
流动负债 807,280.70 643,154.27
净资产 104,642.10 108,820.83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34,599.10 0
净利润 59,779.60 -3,964.00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
公司

成交
（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广西金川阳
光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2.29 南宁国用（2011）
第 584606 号

南宁时五象新区
3 号路西侧 22,543.12 6 30%

商务金融
用地、批发
零售用地、
住宿餐饮

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广西金川阳光城接受鼎晖弘健投资提供的 2 亿

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3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广西金川阳光城 98.16%股权提供质
押，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利腾源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广西金川阳光
城该笔融资提供 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
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
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 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广西金川阳光城项目进展顺
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广西金川阳光城 98.16%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全资子公司南
宁利腾源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广西金川阳光城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为 146.13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4.64%。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837.31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13.08%。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78.72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9.43%。 上述三类担
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62.16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
司净资产 397.15%。 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46.13 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4.6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837.31 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
额为 78.72 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062.16 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光

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毓房地产”）接受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建投信托”）提供 2.5 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
条件：公司持有 55%股权的子公司南通如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如光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南通如光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
对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
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 年 4 月 22 日和 2020 年 5 月 1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

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1,50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20.85 亿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实际

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
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 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光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张翼 ；
（五）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青工路 268 号 2 幢；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汇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6,654.26 265,749.84
负债总额 246,654.29 265,826.36
长期借款 0.00 0.00
流动负债 246,654.29 265,826.36
净资产 -0.03 -76.52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3 -76.49

以上 2019 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 F

[2020]D-0177 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抵押地块基本情况

所属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
率

绿地
率

土地用
途

南通如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578501 R2020-004 高新区碧堂

庙社区 22,793 1.50-
1.70

不低
于 30%

住宅用
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光毓房地产接受中建投信托提供 2.5 亿元的

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持有 55%股权的子公司南通如光房
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南通如光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
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范围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
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
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 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上海光毓房地产项目进展顺

利，偿债能力良好。 同时，公司持有 55%股权的子公司南通如光房地产以其名下土
地提供抵押，南通如光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上海光毓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为 146.13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4.64%。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837.31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13.08%。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78.72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9.43%。 上述三类担
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62.16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
司净资产 397.15%。 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樊献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闽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

人员)苏闽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23,588,973.70 787,549,742.85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8,944,516.68 647,395,309.67 0.2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101,990.19 -32.09% 188,252,316.89 -2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9,066.80 -94.19% 1,549,207.01 -8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91,300.95 15.56% -2,772,975.45 -5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358,466.06 202.12% 8,394,990.78 -3.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94.44% 0.0039 -8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94.44% 0.0039 -8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53% 0.24% -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4,484,535.6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52.0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91,232.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2,738.08

合计 4,322,182.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6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38% 169,724,64

7 质押 60,000,0
00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47% 89,997,469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2% 25,313,000

樊献俄 境内自然人 0.80% 3,211,732 3,211,674
王勇 境外自然人 0.39% 1,547,200
黄国山 境内自然人 0.35% 1,392,900
中泰华信股权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1,010,00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4% 950,000
李丽香 境内自然人 0.21% 829,800
詹国栋 境内自然人 0.20% 817,87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169,724,647 人民币普通股 169,724,647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89,997,469 人民币普通股 89,997,469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25,3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13,000
王勇 1,54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7,200
黄国山 1,3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900
中泰华信股权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00

王勇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李丽香 8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800
詹国栋 817,878 人民币普通股 817,878
陈元星 7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9,10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三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樊献俄为本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实际控制人；3、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
有）

1、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950,000 股；2、云南惠鑫
盛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445,300 股；3、黄国山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92,900 股；4、李丽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29,800
股；5、詹国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17,878 股；6、陈元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779,1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
年初到报告期

末金额）

期初余额（或年
初到报告期末

金额）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20,000,00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期理财产品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

应收账款 25,904,415.87 37,172,011.23 -30.31% 本期内应收账款收回导致期末余额减
少 。

预付账款 4,441,682.21 8,149,797.52 -45.50% 本期内预付的研发项目进度款确认阶段
成果，核销预付款，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其他应收款 19,498,870.45 2,921,427.39 567.44%
本期并购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生过渡期
损益，根据补充合同，计入往来

存货 39,906,415.07 27,184,628.13 46.80%
本期并购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期末存货
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063,351.25 12,456,714.86 -83.4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期理财产品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

无形资产 42,138,570.22 26,271,571.28 60.40%
本期并购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期末无形
资产增加

开发支出 11,789,673.91 4,753,149.27 148.04%
本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仿制药、 已上市
产品再评价等项目的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

商誉 6,999,586.78 100.00%
本期公司并购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及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生商
誉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5,611,169.42 8,439,683.58 -33.51% 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减少， 递延所得

税资产相应减少。

其 他 非 流 动 金
融资产 2,461,936.00 100.00% 本期公司并购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的金融资产。

其 他 非 流 动 资
产 2,357,680.00 19,319,148.00 -87.80%

母公司确认对南涧生物和南涧农业的长
期股权投资， 将预付的投资款从其他非
流动资产调整到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应
收款（过渡期损益）

应付账款 11,230,125.68 14,981,920.23 -25.04% 本期内公司支付研发项目款、 采购设备
尾款，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预收款项 8,178,297.67 2,527,249.70 223.60% 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
致 。

应付职工薪酬 6,078,534.06 9,868,992.23 -38.41% 本期支付上期末的效益奖金导致期末余
额减少。

应交税费 3,997,712.16 6,141,709.60 -34.91% 本期内应缴增值税减少和应缴企业所得
税减少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其他应付款 72,940,911.38 65,915,080.84 10.66%

本期并购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期末应付
款项增加及母公司确认的应付南涧生物
股权收购尾款。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903,614.63 100.00%

本期并购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
并日确认的存货和无形资产增值额对应
的所得税及无形资产增值摊销额相应转
回的所得税。

少数股东权益 37,004,391.29 8,537,637.66 333.43% 本期并购、 新设子公司增加少数股东权
益所致。

营业收入 188,252,316.89 251,725,517.40 -25.22%
本期内因国家医保限制政策持续推进 ，
导致公司部分销售区域、 销售终端销售
量下滑，致使营业收入下降。

管理费用 17,423,621.40 25,974,205.82 -32.92% 本期内社保费、办公费、车辆费等办公费
用下降

研发费用 13,993,041.17 22,687,720.43 -38.32% 本期研发项目投入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在开发支出列报。

财务费用 -9,197,120.89 -696,001.97 1221.42
% 本期内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30,715.22 -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在信用减值
损失。

投资收益 -1,181,324.66 8,745,656.86 -
113.51%

理财产品调整为结构性存款或定期存
款 ，相应的理财收益调整为利息收入，导
致投资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729,352.04 100.00% 本期应收账款回收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
相应转回信用减值损失。

其他收益 4,484,535.64 7,809,846.90 -42.58% 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减
少 。

所得税费用 2,813,910.92 1,592,341.72 76.72% 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相应的
所得税费用增加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19,250,900.00 -12,015,000.00 -
260.22%

本期新设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增加，本期无分配现金股利事项。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七科技”）于 2018 年 1

月 2 日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和《补充合同》，2019 年 7 月 2 日公司向三七科技支
付相应比例的转让价款。 至此，公司购买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种植有限公司 100%股权付款比例分别达到 80%和
90%，达到股权交付条件。

2019 年 7 月 9 日，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种
植有限公司分别根据股东决定，向注册地工商行政机关提交股东（投资人）、公司名
称等变更申请，并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取得变更登记并领取换发的《营业执照》，两
家标的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名称
变更为“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三七科技灯盏花种植有限公司名称变
更为“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现
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购买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付款比例分别达到 80%
和 100%，取得两家公司的控制权，本期公司按持股比例 100%合并南涧龙津生物和
南涧龙津农业。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

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 2,000 0

合计 3,000 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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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更正后）

股票代码：002750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6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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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萍女士召集并主持， 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
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书面表决的方式，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19 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更正和审议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会同意公司更正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认为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将督促公司加强对证券监管
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信息披露质
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本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3）、更正后的《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85）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86）。

二、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披露前期已
披露信息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修订并披露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并补充披露与云南三七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补充合同》主要内容。

本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现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5）。

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会议决议；
2、经全体监事签字的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确认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通知、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
董事 9 名，截至会议通知要求的表决截止时间，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其中董事
周晓南、孙汉董采用通讯表决方式。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19 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规定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定期报告的更正。 董事会将督促公
司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学习， 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强化财务管理和内部控
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本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3）、更正后的《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85）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86）。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0-044）。

二、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披露前期已
披露信息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修订并披露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补充披露与云南三七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补充合同》主要内容。

本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现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5）。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经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的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确认意见；
4、修订后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全文；
5、公司与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补充合同》；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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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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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光毓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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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广西金川阳光城提供担保的公告


